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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3年第二批协会标准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5]50号）的要求，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9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无障碍通行、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住宿、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无障碍设施管理、创新与提升。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与市政工程产品应用分会归口管理，由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给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1号，邮政编码：100024，邮箱：tianxindong@ct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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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0037878][bookmark: _Toc210038307]1 总则
[bookmark: _Hlk143592495]1.0.1　为了为落实国家无障碍环境发展战略，健全旅游景区无障碍环境标准体系，提升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水平，促进无障碍旅游环境建设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的评价。
1.0.3　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74137290][bookmark: _Toc153217957][bookmark: _Toc153218007]

[bookmark: _Toc161841716][bookmark: _Toc163051750][bookmark: _Toc163051820][bookmark: _Toc210037879][bookmark: _Toc210038308]2 术语
2.0.1　旅游景区tourist attraction
以旅游资源为依托，具有明确的空间边界、必要的旅游服务设施和统一的经营管理机构，以提供游览服务为主要功能的场所或区域。
2.0.2　无障碍设施accessible facilities
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有需求的人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出入和使用建筑物、搭乘交通工具、交流信息、获得服务的设施。
2.0.3　无障碍游览路线accessible tourroutes
由无障碍道路和无障碍交通组成的，包括可使用无障碍代步工具、交通工具和无障碍道路参观的景点，连接旅游景区的出入口、游客中心、休憩设施、公共卫生间等服务设施的游览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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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4137291][bookmark: _Toc153217958][bookmark: _Toc153218008][bookmark: _Toc161841717][bookmark: _Toc163051751][bookmark: _Toc163051821][bookmark: _Toc210037880][bookmark: _Toc210038309]3  基本规定
3.0.1　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评价应以范围明确的旅游景区内的广场、建筑、道路、停车场、卫生间等游览相关区域的无障碍设施为评价对象。
3.0.2　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应遵循安全、便利、智慧的原则。
3.0.3　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应贯穿景区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等建设全过程。
3.0.4　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评价应在工程竣工后进行，施工图设计完成后可进行预评价。
3.0.5　本文件中对于按照比例计算的无障碍设施数量要求采用小数点取数都进位的原则。评价分值计算取小数点后2位，采取四舍五入原则。
3.0.6　施工误差按照国家工程质量验收相关规范标准执行，测量误差按照国家工程测量相关规范标准执行。对于无障碍设施的水平和竖向尺寸、面积、力度、时间等参数的测量结果与本文件规定的差异不大于3%即视为合格。
3.0.7　本标准第4-8章为评分项，第9章为创新与提升项，评定结果均为分值。
3.0.8　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评价由下列分值组成：
1　无障碍通行Q1
2　无障碍服务Q2
3　无障碍住宿Q3
4　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Q4
5　无障碍环境管理M
6　创新与提升Q5
3.0.9　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总体评价按照图3.0.3框架的构成：
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总体评价
无障碍设施水平评价Q
无障碍设施管理评价M
无障碍通行Q1
无障碍服务Q2
无障碍住宿Q3
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Q4
创新与提升Q5
无障碍通行系统S1
无障碍通行设施F1
无障碍服务系统S2
无障碍服务设施F2
无障碍住宿系统S3
无障碍住宿设施F3

图3.0.3　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总体评价分值组
3.0.10　评价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三个等级，各级别要求符合表3.0.4的规定。
表3.0.4　项目等级评价表
	评分项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无障碍设施水平总体评价Q
	≥60
	≥70
	≥80

	无障碍通行Q1
	≥30
	≥40
	≥60

	无障碍服务Q2
	≥30
	≥40
	≥60

	无障碍住宿Q3（无住宿功能不参评）
	≥30
	≥40
	≥60

	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Q4
	≥30
	≥40
	≥60

	无障碍环境管理评价M
	≥60
	≥70
	≥80


3.0.11　无障碍环境水平分值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类分值符号及计算方式：
1）　Q1：为无障碍通行分值，满分100分；
2）　Q2：为无障碍服务分值，满分100分；
3）　Q3：为无障碍住宿分值，满分100分；
4）　Q4：为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分值，满分100分，按照本文件第8章进行打分。
如项目存在某评分项不参评的情况，按参评项实际得分除以适用于该项目的评分项总分值再乘以100分计算；
5）　Q5：为创新与提升分值，上限为20分，按照本标准第10章进行打分。
2　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水平评价的总得分Q按照下列方式进行计算：
1）　包含住宿功能的旅游景区总得分：Q=（Q1+Q2+Q3+Q4）/4+Q5；
2）　不包含住宿功能的旅游景区总得分：Q=（Q1+Q2+Q3）/3+Q5。
3　旅游景区的无障碍通行、服务、住宿评价的得分Q1~Q3按照下列方式进行计算：
Qi=Si×(Fi/10）
其中Si：满分为100分，是5.1节无障碍通行系统（S1）、6.1节无障碍服务系统（S2）、7.1节无障碍住宿系统（S3）总得分，按参评项目该类指标的评分项实际得分值除以适用于该项目的评分项总分值再乘以100分计算；
Fi：满分为10分，是所有无障碍通行设施按照第5.2节无障碍通行设施（F1）、6.1节无障碍服务系统（F2）、7.1节无障碍住宿系统（F3）评分的平均值，如单项设施中存在某评分项不参评的情况，按参评项实际得分除以适用于该设施的评分项总分值，再乘以10分计算，得到单项设施最终得分。


[bookmark: _Toc143714304][bookmark: _Toc143714376][bookmark: _Toc151916758][bookmark: _Toc151917028][bookmark: _Toc152574773][bookmark: _Toc153217959][bookmark: _Toc153218009][bookmark: _Toc161841718][bookmark: _Toc163051754][bookmark: _Toc163051824][bookmark: _Toc210037883][bookmark: _Toc210038312]4　无障碍通行
[bookmark: _Toc163051755][bookmark: _Toc163051825][bookmark: _Toc210037884][bookmark: _Toc210038313]4.1　无障碍通行系统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Ⅰ　无障碍游览路线（40分）
4.1.1　景区至少有一条无障碍游览路线，路线规划合理，形成闭合环路，起终点设置在旅游景区主要出入口，得10分。
4.1.2　无障碍游览路线涵盖旅游景区主要游览内容，得5分。
4.1.3　旅游景区无障碍游览路线的道路人车分流，且宽度应不小于3m，得5分。
4.1.4　无障碍游览路线上的高差处理，评价总分值为7分，按照表2选择得分，不累计积分：
表4.1.4　无障碍游览路线高差处理评分表
	无障碍游览路线上的高差处理
	得分

	全程无高差，或存在高差处设有坡度不大于1:14的轮椅坡道，当高差大于300mm，同时设有台阶
	7

	存在高差处，设有坡度不大于1:12的轮椅坡道，当高差大于300mm，同时设有台阶
	5

	存在高差处，设有坡度不大于1:12的轮椅坡道
	3

	存在高差处，设有升降平台
	2


4.1.5　无障碍游览路线上每不大于50m设有一处休息座椅，休息座椅设有靠背和扶手，并在旁边设有轮椅停留空间，座椅和轮椅停留空间未占用无障碍通道通行空间，得5分。
4.1.6　无障碍游览路线上提供连续的夜间照明，得5分。
4.1.7　无障碍游览路线与其附近的无障碍停车位、游客中心、无障碍厕所、无障碍游览场馆、休憩设施，服务设施等以无障碍通行设施相连接，得3分。
Ⅱ　停车（20分）
4.1.8　旅游景区内合理设置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评价总分8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设置不少于停车位数量2％且不少于2个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得4分；
b）至旅游景区出入口或摆渡车上客区步行距离最短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得4分。
4.1.9　停车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处轮椅通道的设置，评价总分值为6分，按照表4.1.9选择得分，不累计积分：
表4.1.9　停车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轮椅通道设置要求
	停车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处轮椅通道的设置
	得分

	车位两侧留有宽度不小于1.2m的轮椅通道
	3

	车位两侧、后部分别留有宽度不小于1.2m的轮椅通道
	6


4.1.10　停车场人口及内部设有连续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导向标识，评价分值为3分。
4.1.11　配置充电桩的停车场和车库至少有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安装充电桩，评价分值为2分。
4.1.12　设置符合地方法规的残疾人代步车专用车位，评价分值为1分。
[bookmark: _Toc161148671]Ⅲ　景区出入口（40分）
4.1.13　景区无障碍出入口设置比例评价总分值为12分，按表4.1.13选择得分，不累计积分：
表4.1.13　景区无障碍出入口设置比例评分表
	景区无障碍出入口设置比例
	得分

	所有出入口均为无障碍出入口
	12

	景区主要出入口为无障碍出入口
	8

	景区主出入口确由于地形限制无法实现无障碍出人口，设置有其他无障碍出人口，并设有明确的引导标识
	4


4.1.14　无障碍出入口按照表4.1.14选择得分，评价总分值为14分，不累计积分：

表4.1.14  景区无障碍出入口与周边人行道的无障碍衔接方式评分表
	场地主要人行出人口与周边人行道的无障碍衔接方式
	得分

	地面采用坡度不大于1：20的平坡
	14

	同时设有台阶和轮椅坡道，轮椅坡道坡度不大于1：14
	10

	同时设有台阶和轮椅坡道，轮椅坡道坡度不大于1：12
	6


4.1.15　景区出入口设置低位售票窗口，窗口与无障碍入口之间以无障碍通道连接，得4分。
4.1.16　景区安检设备入口宽度应便于乘轮椅者进入，至少有一台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小于900mm，或者在紧邻闸机处设置供乘轮椅者通行的出人口，通行净宽不小于1200mm，得5分。
4.1.17　出入口设置车挡时，车挡间距不应小于900mm，评价总分值为5分。
[bookmark: _Toc161148672][bookmark: _Toc163051756][bookmark: _Toc163051826][bookmark: _Toc210037885][bookmark: _Toc210038314]4.2　无障碍通行设施
[bookmark: _Toc161148673]Ⅰ　无障碍通道(10分）
4.2.1　无障碍通道的安全性，评价总分值为8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未设置井盖、算子，或者有足够的通行宽度可满足乘轮椅者通行不经过井盖、算子，且井盖、算子和路面齐平，得3分；
2　自动扶梯、楼梯的梯段下部不作为人行主要通道，得3分；
3　靠近人体头部的安全阻挡设施采取了避免造成磕碰的防护措施，得2分。
4.2.2　无障碍通道通行净宽不小于1.5m，当小于1.50m时设有直径不小于1.5m且间距不大于50m的轮椅避让空间，评价分值为2分。
[bookmark: _Toc161148674]Ⅱ　坡道（10分）
4.2.9　坡道两侧设置双层扶手，其中上层扶手的高度为850mm～900mm，下层扶手的高度为650mm～700mm，评价分值为1分。
4.2.10　坡道扶手的起点和终点处设置盲文提示，得1分。
4.2.11　室内坡道净宽不小于2.0m，评价分值为1分。
4.2.12　坡道上行及下行的起点处设置警示色提示条，评价分值为1分。
[bookmark: _Toc161148675]Ⅲ　楼梯、台阶（10分）
4.2.13　人员主要使用的室外的楼梯和台阶采取了相应的遮雨措施，评价分值为1分。
4.2.14　楼梯、台阶梯段净宽不小于1.5m，评价分值为2分。
4.2.15　楼梯、台阶两侧均设有扶手，扶手的高度为850mm～900mm，评价分值为2分。
4.2.16　楼梯、台阶扶手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5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扶手设置连贯，得1分；
2　扶手的起点和终点处水平向外延伸长度不小于300mm，得1分；
3　扶手末端为圆弧形倒角，向下延伸不小于100mm后，向内延伸形成闭环，得1分；
4　扶手的起点和终点处设置盲文提示，指示所在的楼层层数，得2分。
[bookmark: _Toc161148676]Ⅳ　无障碍电梯（10分）
4.2.17　无障碍电梯运行提示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电梯等候区清晰显示轿厢上、下运行方向和层数位置，并设有电梯抵达语音提示，得1分；
2　轿厢内在上、下运行及到达楼层时，能清晰显示楼层信息并有报层语音提示，得1分。
4.2.18　无障碍电梯前提示盲道设置的评价总分值为1分，按照表4.2.18选择得分，不累计积分：
表4.2.18　无障碍电梯前提示盲道设置要求
	无障碍电梯前提示盲道设置
	得分

	如为单个独立电梯，电梯入口处提示盲道长度为电梯入口处控制面板一侧至轿厢中心线处的距离
	1

	如为多个并置电梯，电梯入口处提示盲道长度为电梯入口处控制面板一侧至轿厢中心线处的距离，相邻两组提示盲道间设置行进盲道
	1


4.2.19　无障碍电梯轿厢内其他设施配置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轿厢内除开门一侧以外设置扶手，扶手高度为850mm～900mm，得1分；
2　单向开门电梯的轿厢两侧前壁，从距地面不小于1000mm处至轿厢顶部安装镜子或采用镜面金属材料装饰，双向开门电梯的轿厢两侧前壁、后壁，从距地面不小于1000mm处至轿厢顶部安装镜子或采用镜面金属材料装饰，得1分。
4.2.20　无障碍电梯门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无障碍电梯门与毗邻的墙面有亮度或颜色差异，得1分；
2　室外无障碍电梯设有深度不小于1.2m的雨篷，得1分。
4.2.21　无碍电梯呼叫按钮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电梯厅的呼叫按钮前提示盲道的长度不小于500mm，得1分；
2　当按钮设置盲文时，盲文在按钮侧，而不是设在按钮上，得1分。
4.2.22　无碍电梯具有明显的无障碍标识，评价总分值为1分。
[bookmark: _Toc161148677]Ⅴ　盲道（10分）
4.2.23　设置行进盲道时，行进育道的设置与人行道的走向一致，避免连续小于135°的折线，评价分值为1分。
4.2.24　盲道铺设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6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盲道上空没有低于2m的障碍物，得1分；
2　非机动车停放的位置不侵占盲道，得1分；
3　设于安全警示和提示处的提示盲道长度不小于500mm，且与需安全警示和提示的范围相对应，得1分；
4　行进盲道的宽度为250mm~400mm，得1分；
5　行进盲道设置于距围墙、花台、绿化带250mm~600mm处或距树池边缘250mm~600mm处无树池时，如行进盲道与路缘石上沿在同一水平面，其距路缘石不小于500mm，如行进盲道比路缘石上沿低，其距路缘石不小于250mm，得1分；
6　在行进盲道小于135°的转弯处设有提示盲道，得1分；
4.2.25　盲道采用中黄色，评价分值为1分。
4.2.26　盲道采用耐用、防滑材料，且盲道无破损，得2分。
[bookmark: _Toc161148678]Ⅵ　扶梯、自动步道（10分）
4.2.27　扶梯的出入口设置语音提示设施，评价分值为2分。
4.2.28　距离扶梯出入口250mm～300mm处设置提示盲道，提示盲道长度与出入口宽度等长，得2分。
4.2.29　自动步道设置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4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自动步道速度不大于0.65m/s，得2分；
２　自动步道出入口设置语音提示设施，得2分。
4.2.30　距离自动步道出入口250mm～300mm处设置提示盲道，提示盲道长度与出入口宽度等长，得2分。
[bookmark: _Toc161148679]Ⅶ　交通设施（10分）
4.2.31　旅游景区交通换乘接驳区域符合GB50763—2012中4.5的要求，评价分值为3分。
4.2.32　无障碍客运索道的起终点客站、中途客站以及客运提升设备如轿厢式、吊椅式、吊篮式提升设备，符合GB50763和GB/T2447的要求。无障碍客运索道站设置安全缓冲区、防护设施与减速、缓停和紧急制动装置等安全措施，评价分值为3分。
4.2.33　旅游景区的无障碍游船，满足游客通行、购票、检票、上下船及乘船游览的无障碍需求和安全防护，评价分值为2分。
4.2.34　旅游景区步行距离大于2000m，以及地形坡度大于5%的，设置无障碍观光车，评价分值为2分。
[bookmark: _Toc161148680]Ⅷ　其他无障碍通行设施（10分）
4.2.35　在无障碍设施处通过盲文或其他可触摸标记提供设施信息，评价分值为2分。
4.2.36　室外扶手不采用不锈钢等不防滑、热惰性指标较差的金属材料，评价分值为3分。
4.2.37　室外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轮椅通道上方设有遮雨措施，评价分值为2分。
4.2.38　采用坡度小于1：20的全宽式单面坡缘石坡道，或坡度小于1：14的三面坡缘石坡道，评价分值为2分。
4.2.39　缘石坡道不侵占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评价分值为1分。


[bookmark: _Toc161148681][bookmark: _Toc163051757][bookmark: _Toc163051827][bookmark: _Toc210037886][bookmark: _Toc210038315]5　无障碍服务
[bookmark: _Toc161148682][bookmark: _Toc163051758][bookmark: _Toc163051828][bookmark: _Toc210037887][bookmark: _Toc210038316]5.1　无障碍服务系统
[bookmark: _Toc161148683]Ⅰ　售票与咨询窗口（20分）
5.1.1　售票与咨询窗口与无障碍通行流线连接，并设置引导标识，评价分值为10分。
5.1.2　设置低位售票与咨询窗口，评价分值为5分。
5.1.3　售票与咨询窗口至少设置字母显示滚屏、语音播报、远程手语服务平台、盲文手册等设施设备中一项，评价分值为5分。
[bookmark: _Toc161148684]Ⅱ　服务接待处（20分）
5.1.4　低位服务柜台位置醒目、易于辨认，设置无障碍标识，得6分。
5.1.5　柜台配置为听觉残障者服务的写字板、笔、纸等书写工具，得4分；
5.1.6　柜台设有助听辅助系统，得4分；
5.1.7　柜台设置儿童增高凳，得3分。
5.1.8　靠近无障碍出人口处，提供保证消防安全的空间暂存轮椅电动车头，提供电动轮椅电池充电设施，评价分值为3分。
[bookmark: _Toc161148685]Ⅲ　轮椅席位（10分）
5.1.9　设有固定的观众席位时轮椅席位的比例，评价总分值为6分，按照表16选择得分，不累计积分：
表5.1.9　轮椅席位设置比例评分表
	轮椅席位比例
	得分

	观众席为100座及以下时至少设有1个轮椅席位，101座~300座时至少设有2个轮椅席位，301座~1000座时至少设有3个轮椅席位，1000座以上时不少于0.3%轮椅席位
	6

	观众席为300座及以下时至少设有1个轮椅席位，301座~1000座时至少设有2个轮椅席位，1000座以上时不少于0.2%轮椅席位
	3


5.1.10　轮椅席位的前或后为不小于1.2m的无障碍通道，评价分值为4分。
[bookmark: _Toc161148686]Ⅳ　卫生设施（50分）
5.1.11　旅游景区无障碍游览路线上每1000m间距应至少设置1个无障碍卫生间或男女卫生间各设置1个无障碍厕位，评价分值为10分。
5.1.12　符合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厕所）、无障碍厕所的位置要求，评价总分值为3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位置靠近景区或主要建筑物的出入口和/或休息区域，得8分；
2　在多楼层建筑中，每层服务半径不超过50m，且在80%的楼层中位于相近位置，得8分；
3　与主要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距离不超过20m，得8分；
4　通向其位置的路径转弯处均设置清晰的引导标识，得8分。
5.1.13　配置独立的母婴室，并符合下列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8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位置靠近休息区域，通往母婴室的通道为无障碍通道，得4分；
2　设有能够保护隐私的独立出人口，不与公共卫生间出入口正对，得4分。
[bookmark: _Toc161148687][bookmark: _Toc163051759][bookmark: _Toc163051829][bookmark: _Toc210037888][bookmark: _Toc210038317]5.2　无障碍服务设施
[bookmark: _Toc161148688]Ⅰ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厕所）(10分）
5.2.1　内部设施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5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女卫生间(厕所）除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洗手盆外，还设置婴儿打理台和低位洗手台，男卫生间(厕所）除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小便器和无障碍洗手盆外，还设置低位洗手台，得3分；
2　设有长度不小于700mm，宽度不小于400mm，高度为550mm~650mm的多功能台，得1分；
3　内部设置紧急情况时报警的灯，报警灯具有声光报警功能，得1分。
5.2.2　无障碍厕位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设有距离地面高度为1.1m~1.2m的低位挂衣钩，得0.5分；
2　坐便器冲水装置为感应式自动冲水装置，得0.5分；
3　取纸器竖向中心线位于坐便器前端不超过250mm处，得0.5分；
4　设有坐姿高度和倒地高度两处紧急呼叫按钮，或设置位置便于坐姿高度和倒地均可求助的紧急呼叫拉绳，得0.5分。
5.2.3　无障碍洗手盆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设有便于使用的安全抓杆，得1分；
2　洗手盆一侧易于触及的位置配有置物台，得0.5分；
3　洗手盆下的供水和排水管道绝热或配备其他设施防止接触，没有尖锐和粗糙的表面，得0.5分。
5.2.4　女卫生间出入口处设有落地镜，男卫生间内无障碍小便器的支撑安全抓杆与小便器下口前缘距墙距离一致，评价分值为1分。
[bookmark: _Toc161148689]Ⅱ　无障碍厕所(10分）
5.2.5　无障碍厕所配置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4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采用推拉门，得1分；
2　内部设置婴儿打理台和儿童安全座椅，得1分；
3　内部设置长度不小于1.5m，宽度不小于600mm，高度为400mm~450mm的多功能床，得1分；
4　内部设置紧急情况时报警的灯，报警灯具有声光报警功能，得1分。
5.2.6　门口无高差和门槛，评价分值为1分。
5.2.7　无障碍坐便器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3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两侧安全抓杆的间距为700mm~750mm，得0.5分；
2　坐便器冲水装置为感应式自动冲水装置，得0.5分；
3　轮椅靠近一侧有不小于700mm宽的移动空间，得0.5分；
4　取纸器竖向中心线位于坐便器前端不超过250mm处，0.5分；
5　设有坐姿高度和倒地高度两处紧急呼叫按钮，或设置位置便于坐姿高度和倒地均可求助的紧急呼叫拉绳，得1分。
5.2.8　无障碍洗手盆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2分，按本文件6.2.1.3分别评分并累计。
[bookmark: _Toc161148690]Ⅲ　公共浴室和更衣室(10分）
5.2.9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浴室和更衣室设置无障碍厕所或厕位情况，评价总分值为3分，按照表5.2.9选择得分，不累计积分：
表5.2.9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浴室和更衣室设置无障碍厕所或厕位情况评分表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浴室和更衣室设置无障碍厕所或厕位情况
	得分

	男女区分别设置无障碍厕所
	3

	男女区分别设置无障碍厕位
	2

	在公共区设置无障碍厕所
	1


5.2.10　无障碍更衣室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3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乘轮椅者使用的储物柜前设有直径不小于1.5m的轮椅回转空间，得1分；
2　乘轮椅者使用的储物柜开关装置距地面高度为0.85m~1.2m，得1分；
3　更衣室内长椅高度为400mm~450mm，下方提供300mm高的开放空间，得1分。
5.2.11　无障碍淋浴间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设有固定在地面或墙面的座椅，座椅有靠背和圆滑的边缘，得1分；
2　淋浴间内留有护理者操作空间，得0.5分；
3　控制开关为便于操作的杠杆型，配有恒温器，且在适宜温度的区域画有容易识别的记号，得0.5分。
5.2.12　无障碍盆浴间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浴盆内侧设高600mm和900mm的两层水平抓杆，洗浴坐台一侧的墙上设水平部分高900mm的L形安全抓杆，竖杆位于浴盆外沿前端100mm~300mm，得1分；
2　控制开关为便于操作的杠杆型，配有恒温器，且在适宜温度的区域画有容易识别的记号，得1分。
[bookmark: _Toc161148691]Ⅳ　轮椅席位和低位服务设施(10分）
5.2.13　轮椅席位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4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轮椅席位净尺寸的宽度不小于900mm，得1分；
2　轮椅席位在边缘处安装有栏杆或栏板，得1分；
3　轮椅席位划出轮椅席位范围线，并附有地面标识，得1分；
4　轮椅席位附近25m范围内设置直径不小于1.5m的轮椅回转空间，得1分。
5.2.14　按预期使用需求，观众席装设有1排以上可拆卸座椅，以便大量出席活动的乘轮椅者使用，评价分值为1分。
5.2.15　低位服务设施不存在尖角、锐利边缘及过于粗糙的表面，评价分值为2分。
5.2.16　低位服务设施前设置的轮椅回转空间直径不小于1.5m，评价分值为2分。
5.2.17　低位服务设施底部容膝容脚空间宽度大于1m，评价分值为1分。

[bookmark: _Toc161148692][bookmark: _Toc163051760][bookmark: _Toc163051830][bookmark: _Toc210037889][bookmark: _Toc210038318]
6　无障碍住宿
[bookmark: _Toc161148693][bookmark: _Toc163051761][bookmark: _Toc163051831][bookmark: _Toc210037890][bookmark: _Toc210038319]6.1　无障碍住宿系统
6.1.1　景区内住宿建筑符合GB55025中4.2.2的配置要求得20分，无障碍客房总间数每增加10%得5分，最高评价分值不超过40分。
6.1.2　无障碍住宿(居室、客房）的设置，评价总分值为30分，按照表6.1.2选择得分，不累计积分：
表6.1.2　无障碍住宿的设置评分表
	无障碍住宿的设置
	得分

	至少1套无障碍住宿设于底层并靠近无障碍出人口，有其他无障碍住宿设在二层及以上时邻近无障碍电梯设置
	30

	无障碍住宿设在二层及以上时，设置无障碍电梯，无障碍住宿与无障碍电梯以无障碍通道连接
	20


6.1.3　无障碍住宿户内的入口门厅、起居室(厅）、卧室(至少一间）、无障碍厨房、无障碍卫生间及阳台之间的通道均为宽度不小于1.2m的无障碍通道，评价分值为10分。
6.1.4　无障碍住宿户内的起居室(厅）、卧室(至少一间）、无障碍厨房、无障碍卫生间等主要人员活动空间设置救助呼叫装置，无障碍客房、宿舍的救助呼叫装置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无障碍住宅的救助呼叫装置易于实际居住者识别和使用，评价分值为10分。
6.1.5　无障碍客房、宿舍及乘轮椅者的住宅、居室，家具的安排不妨碍轮椅使用者使用窗户和窗帘或设置遥控装置控制窗户和窗帘启闭，评价分值为5分。
6.1.6　无障碍住宿户内的入口门厅、起居室(厅）、卧室(至少一间）、无障碍厨房、无障碍卫生间的照明采用照度标准范围中的高标准，评价分值为5分。
[bookmark: _Toc161148694][bookmark: _Toc163051762][bookmark: _Toc163051832][bookmark: _Toc210037891][bookmark: _Toc210038320]6.2　无障碍住宿设施
[bookmark: _Toc161148695]Ⅰ　居室(10分）
6.2.1　人口门厅设有扶手和坐凳，且空间满足乘轮椅者通行，评价分值为1分。
6.2.2　客房设置直径不小于1.5m的轮椅回转空间，评价分值为2分。
6.2.3　客房窗前通道的宽度大于800mm，评价分值为1分。
6.2.4　床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至少一张床的两侧均留出1.2m宽的通道，得0.5分；
2　床垫顶面高度为400mm~450mm，得1分；
3　床/床架和地板之间留出容脚空间，深度和高度均不小于250mm，得0.5分。
6.2.5　家具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3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家具位置、高度和容膝容脚空间的设置方便乘轮椅者靠近和使用，得1分；
2　家具无锋利棱角，得1分；
3　衣橱内设有低位挂衣杆，其距地面的高度不大于1.2m，内部安装照明装置，得1分。
6.2.6　地面未使用地毯，或者使用地毯时，使用绒毛高度小于9mm的地毯或采用高密度闭绒地毯与地面进行固定，且当地毯边缘高度超过6mm时以斜面过渡，评价分值为1分。
[bookmark: _Toc161148696]Ⅱ　无障碍卫生间(10分）
6.2.7　与无障碍卧室相邻布置，或在卧室中独立设置，评价分值为2分。
6.2.8　无障碍卫生间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8分。无障碍住宿的无障碍卫生间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内部设置直径不小于1.5m的轮椅回转空间，得2分；
2　内部设置的无障碍坐便器的具体要求，得2分，按本文件6.2.2.3分别评分并累计；
3　内部设置的无障碍洗手盆的具体要求，得2分，按本文件6.2.1.3分别评分并累计；
4　内部设置的洗浴设施中，无障碍淋浴间和盆浴间二选一进行评价，得2分。无障碍淋浴间按本文件6.2.3.3分别评分并累计：无障碍盆浴间按本文件6.2.3.4分别评分并累计。
[bookmark: _Toc161148697][bookmark: _Toc163051763][bookmark: _Toc163051833][bookmark: _Toc210037892][bookmark: _Toc210038321]
7　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
[bookmark: _Toc161148699][bookmark: _Toc163051764][bookmark: _Toc163051834][bookmark: _Toc210037893][bookmark: _Toc210038322]7.1　无障碍标识
7.1.1　出入口、停车位、售票与咨询窗口、服务台、轮椅席位、卫生间、无障碍游览路线沿途、道路转向、坡道起止点、台阶起止点、电梯门口等位置设置无障碍标识，评价分值为20分。
7.1.2　在无障碍游览路线上设有完整和连续的无障碍设施导向标识，保证每个无障碍设施的位置均可被方便引导，评价分值为10分。
7.1.3　标识正确使用GB/T10001.9中规定的符号，或采用国际通用的符号，评价分值为10分。
7.1.4　标识符合GB/T20501.1和GB/T20501.2的规定，评价分值为10分。
7.1.5　无障碍标志设置夜间照明或内置光源，评价分值为5分。
7.1.6　如果有两条以上人行流线时，设置标识标明无障碍通道，非无障碍通道入口的信息提示标识中指示出无障碍通道的方向，评价分值为5分。
[bookmark: _Toc161148700][bookmark: _Toc163051765][bookmark: _Toc163051835][bookmark: _Toc210037894][bookmark: _Toc210038323]7.2　信息
7.2.1　景区通过网站、宣传册、游览手册、电话咨询等任一种媒介发布无障碍设施信息，评价分值为5分。
7.2.2　景区全景图和区域导览图中标明无障碍设施位置及无障碍游览路线，评价分值为3分。
7.2.3　景区出入口设置无障碍游览图，配置大字体文字和盲文标识位置信息，采用凹凸标记标出当前位置，评价分值为2分。
7.2.4　安全应急信息同时提供视觉和听觉(或触觉）信息，评价分值为3分。
7.2.5　无障碍住宿设置门铃(或有门铃功能的对讲装置）时设置方便听觉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的闪光声音功能，有实际居住者的住宅根据居住者情况设置，评价分值为3分。
7.2.6　无碍客房其他服务于视觉障碍者的房间内贴有对比度明显的安全疏散线路信息，并采用凹凸标记标出疏散路线，评价分值为2分。
7.2.7　盲文辅助信息的触摸表面光滑无刺，评价分值为2分。
[bookmark: _Toc161148701][bookmark: _Toc163051766][bookmark: _Toc163051836][bookmark: _Toc210037895][bookmark: _Toc210038324]7.3　无障碍智慧服务
7.3.1　景区设有需刷卡或刷脸的门禁时，设置中心距地面高度0.85m~1m的低位刷卡或刷脸处，评价分值为8分。
7.3.2　室内外空间设置智能灯具、智能操控面板等智能化硬件设施时，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评价分值为6分。
7.3.3　室内空间设置的操作面板、电话、闹钟等设有大字号、高对比度显示屏，评价分值为6分。
[bookmark: _Toc161148702][bookmark: _Toc163051767][bookmark: _Toc163051837][bookmark: _Toc210037896][bookmark: _Toc210038325]
8　无障碍设施管理
[bookmark: _Toc161148704][bookmark: _Toc163051768][bookmark: _Toc163051838][bookmark: _Toc210037897][bookmark: _Toc210038326]8.1　制度
8.1.1　建立通用管理制度，并确保通用管理制度的有效性，评价总分值为15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通用管理制度包含无障碍设施管理与维护目标、无障碍设施管理监督检查与维护制度、对残疾人、老年人等人士意见调查及分析制度，得7分；
2　保持和持续改进管理体系和制度，得2分；
3　管理与维护目标可行并易于评估，得1分；
4　管理制度、监督检查制度与维护制度明确，具有实施可行性，得1分；
5　具备应急处理措施，得1分；
6　具备违规处理条款，得1分；
7　具备相关服务人员、维修人员的技能培训管理要求，得1分；
8　对残疾人、老年人等人士的意见调查及分析有反馈，得1分。
8.1.2　无障碍设施维护制度的有效性，评价总分值为15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制定维护方案，建立维护档案，得2分；
2　根据维护方案对实施操作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各方签字齐全，得2分；
3　维护责任人制定维护组织体系架构，明确各维护人员岗位职责，得2分；
4　建立无障碍设施相关考核指标(如：设施完好率、报修及时率等），得3分；
5　无障碍设施相关的安全隐患排查无遗漏，得3分；
6　规定无障碍设施发生故障时的处理要求，得3分。
[bookmark: _Toc161148705][bookmark: _Toc163051769][bookmark: _Toc163051839][bookmark: _Toc210037898][bookmark: _Toc210038327]8.2　运行维护
8.2.1　无障碍设施维护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3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无障碍设施检查频次，系统性检查的检查频次达到每年2次及以上，功能性检查的检查频次达到每季度2次及以上，一般性检查的检查频次达到每月2次及以上，得10分；
2　对无障碍设施的加固修补性维护进行验收或检测，得20分。
8.2.2　无障碍设施根据具体使用反馈当天检查，及时处理，避免安全隐患，评价分值为10分。
[bookmark: _Toc161148706][bookmark: _Toc163051770][bookmark: _Toc163051840][bookmark: _Toc210037899][bookmark: _Toc210038328]8.3　绩效
8.3.1　正常使用时段的无障碍设施完好率，评价总分值为20分，按照表8.3.1选择得分，不累计积分：
表8.3.1　无障碍设施完好率评分表
	正常使用时段的无障碍设施完好率
	得分

	GB55019中所列的无障碍设施完好率不低于90%
	20

	GB55019中所列的无障碍设施完好率不低于80%
	15

	GB55019中所列的无障碍设施完好率不低于70%
	10


8.3.2　使用者满意度不小于80%，评价分值为10分。
[bookmark: _Toc161148707][bookmark: _Toc163051771][bookmark: _Toc163051841][bookmark: _Toc210037900][bookmark: _Toc210038329]
9　创新与提升 (20分）
[bookmark: _Toc163051772][bookmark: _Toc163051842][bookmark: _Toc210037901][bookmark: _Toc210038330]9.1　一般规定
9.1.1　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评价时，应按本章规定对创新与提升项进行评价。
9.1.2　提高与创新项得分为加分项得分之和，当得分大于20分时，应取为20分。
[bookmark: _Toc163051773][bookmark: _Toc163051843][bookmark: _Toc210037902][bookmark: _Toc210038331]9.2　加分项
9.2.1　公共通道两侧均设置符合GB55019中的2.8要求的扶手，评价分值为1分。
9.2.2　无障碍游览路线上门扇的无障碍提升，评价总分值为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门扇下部安装有350mm高的护门板，得1分；
2　在门扇关门侧设有横向执手，得1分。
9.2.3　无障碍电梯的无障碍提升，评价总分值为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电梯厅内设有可脚动呼叫无障碍电梯的装置，得1分；
2　无障碍电梯轿厢内在侧壁设有低位操控面板，得1分。
9.2.4　所有人员使用的楼梯/台阶满足GB55019中2.7.1的要求，评价分值为1分。
9.2.5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在两侧均设有轮椅通道，评价分值为1分。
9.2.6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厕所）的无障碍提升，评价总分值为3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超过50%的公共卫生间(厕所）设有儿童座便器、小便器，得1分；
2　无障碍厕位内设有儿童座椅，得1分；
3　无障碍厕位内设有坐在座便器上可操控的手持喷头，喷头软管长度不小于1.5m，得1分。
9.2.7　无障碍厕所的无障碍提升，评价总分值为4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采用自动推拉门，得1分；
2　无障碍坐便器一侧的工形抓杆提升为U形抓杆，得1分；
3　无障碍坐便器不设马桶盖，设靠背，得1分。
4　内部设置可供冲洗造瘘器等医疗用具的清洗盆，得1分。
9.2.8　设置方便协助老、幼及行动不便者使用的家庭卫生间，家庭卫生间的面积不小于6.5m2，内部设无障碍坐便器、无障碍洗手盆、多功能台、多功能床、低位挂衣钩、儿童座便器、儿童安全座椅和救助呼叫装置等设施，评价分值为1分。
9.2.9　无障碍标识内容包含目的地距离、名称、提供的服务等关键信息，并同时提供包含相同内容的触觉或听觉信息，评价分值为1分。
9.2.10　景区的智能化管理平台包括无障碍服务的相关内容，评价总分值为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体现景区内的无障碍设施的名称、位置和数量，并可通过智能终端进行査询和服务，得0.5分；
2　智能终端具备语音、文字、图示等方便视觉障碍者和听觉障碍者的导航模式，得0.5分；
3　具备与城市管理或服务信息同步的功能，可以提供线上查询，得0.5分；
4　具备火警、匪警、医疗急救等紧急呼叫功能，提供文字信息报警、呼叫功能，得0.5分。
9.2.11　增设本文件提及之外的新技术或产品，并对有无障碍需要人士提供有效帮助，每一项得1分，最多评价分值不超过2分。


[bookmark: _Toc153217980][bookmark: _Toc153218030][bookmark: _Toc161841726][bookmark: _Toc163051774][bookmark: _Toc163051844][bookmark: _Toc210037903][bookmark: _Toc210038332]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款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bookmark: _Toc153217981][bookmark: _Toc153218031][bookmark: _Toc161841727][bookmark: _Toc163051775][bookmark: _Toc163051845][bookmark: _Toc210037904][bookmark: _Toc210038333]引用标准名录
本标准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对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适用于本标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GB/T 10001.9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7775
《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GB/T 37668


[bookmark: _Toc153217982][bookmark: _Toc153218032][bookmark: _Toc161841728][bookmark: _Toc163051846][bookmark: _Toc210037905][bookmark: _Toc210038334]附：条文说明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评价标准

T/CECS *** -20XX


[bookmark: _Toc487617105][bookmark: _Toc489623311][bookmark: _Toc490230521]条文说明









制 定 说 明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旅游景区在无障碍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对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的技术要求和水平评价进行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本标准编制原则为：（1）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2）实事求是，标准使用人应严格遵守规程有关规定；（3）保证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建设目标实现的同时又能保证经济合理。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款规定，《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评价标准求》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款的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等进行了说明。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及附录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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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0037906][bookmark: _Toc210038335]1 总则
1.0.1　本条明确了标准的编制目的，核心在于响应国家无障碍环境发展战略。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旅游景区作为公共服务与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其无障碍设施水平直接关系到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出行权益，也影响旅游产业的包容性发展。
编制本标准的关键意义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填补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评价领域的标准空白，此前国家层面无障碍标准多聚焦于建筑、市政等通用领域，针对景区的专项评价标准较少，导致景区无障碍建设缺乏明确指引；二是通过标准化评价，推动景区从“有无”向“优劣 提升，避免无障碍设施流于形式（如坡道坡度不达标、盲道被占用等问题）；三是助力无障碍旅游生态构建，通过规范设施建设与管理，让特殊群体能自主、安全地参与旅游活动，促进旅游服务的均等化与高质量发展。
1.0.2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的评价。国家森林公园、城市公园可参考使用。
1.0.3　除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建设是系统性工程，涉及多个专业领域，需与相关国家标准衔接，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


[bookmark: _Toc210037907][bookmark: _Toc210038336]2 术语
2.0.1　本术语界定了评价对象的范围，核心要素包括 “旅游资源依托”“明确空间边界”“必要服务设施”“统一经营管理”“游览服务功能”，这与《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7775）中对旅游景区的定义保持一致，确保评价对象的统一性。需说明的是，术语中 “场所或区域” 涵盖多种类型，既包括自然类景区（如山水景区、森林公园）、人文类景区（如博物馆、古镇），也包括主题乐园、度假区等综合型旅游区域。对于大型景区内的独立分区（如度假区内的某个主题园区），若具备独立的管理机构与服务设施，也可单独作为评价单元。
2.0.2　本术语明确了无障碍设施的服务对象与核心功能，服务对象不仅包括残疾人（肢体、视觉、听觉、智力等障碍）、老年人，还涵盖孕妇、婴幼儿家长、临时受伤者等 “其他有需求的人”，体现了无障碍设施的“通用性”理念。。
2.0.3　本术语是景区无障碍设施的核心串联要素，区别于普通 “无障碍通道”，其关键特征在于 “系统性” 与 “功能性”。系统性由 “无障碍道路 + 无障碍交通”组成，不仅包括地面通道，还涵盖无障碍电梯、索道、游船等交通设施，形成完整的通行网络；功能性需连接景区核心服务节点（出入口、游客中心、卫生间、休憩设施等），并覆盖主要游览景点，确保特殊群体能完成完整的游览流程；便利性明确 “可使用无障碍代步工具”，允许景区根据地形条件（如山地景区）提供电动轮椅、无障碍观光车等辅助工具，提升路线的实用性。术语中 “闭合环路” 的要求，主要针对大型景区，避免特殊群体因路线中断导致 “往返难” 问题；中小型景区若受地形限制无法形成环路，需确保路线起终点衔接便捷，且关键节点均有明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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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本条明确了评价对象的具体范围，聚焦景区内与游览相关的区域，排除景区外的公共道路、周边社区等非管理区域，确保评价边界清晰。评价对象包括广场（如入口广场、核心景观广场）、建筑（游客中心、展馆、餐厅、住宿建筑）、道路（游览步道、内部车行路）、停车场（景区专属停车场，含外部合作停车场）、卫生间（公共卫生间、无障碍厕所）等，这些区域是游客游览过程中高频使用的空间，其无障碍水平直接影响游览体验。需注意的是，对于景区内的非游览区域（如员工通道、后勤仓库），若不对外开放，则不纳入评价范围；但若该区域需临时开放（如应急疏散），则需满足基本无障碍要求。
3.0.2　本条规定了景区无障碍设施建设与管理的核心原则。
3.0.3　本条强调无障碍设施的全过程管控，打破传统重施工、轻规划设计的误区。本条的目的在于确保无障碍设施从源头到使用的全链条合规，避免出现设计达标但施工不达标、建成后无人维护等问题。
3.0.4　本条明确了评价的时间节点。预评价结果不替代竣工后评价，竣工后评价需结合实际施工情况（如施工误差、设施实际使用效果）进行综合判定。
3.0.5　本条规定了数据计算的两个核心原则，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与统一性。
3.0.6　本条规定了误差允许范围，分为施工误差与测量误差。
[bookmark: _GoBack]3.0.7-3.0.11　明确了标准的评价内容、评价分值计算方法、评价等级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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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无障碍游览路线
4.1.1　本条要求景区至少设置一条闭合环路的无障碍游览路线，核心目的是确保特殊群体（尤其是乘轮椅者）能自主完成游览，避免往返路线不一致或路线中断导致的不便。
4.1.2　本条要求无障碍游览路线涵盖景区主要游览内容，核心目的是避免无障碍路线边缘化（如仅连接出入口与卫生间，不覆盖核心景点），确保特殊群体能享受与普通游客同等的游览体验。
4.1.3　本条对无障碍游览路线的人车分流与宽度提出要求，核心目的是保障特殊群体的通行安全与便利性。
4.1.4　本条针对无障碍游览路线的高差处理提出分级评分要求，核心目的是确保高差处的通行安全与便捷性，不同处理方式的得分差异体现 “优中选优”的导向。
4.1.5　本条对无障碍游览路线的休息座椅提出要求，核心目的是满足特殊群体（如老年人、行动不便者）的休憩需求。基于人体疲劳阈值，50m 间距可避免特殊群体因长时间行走导致疲劳，尤其适用于行动速度较慢的人群。
4.1.6　本条要求无障碍游览路线提供连续的夜间照明，核心目的是保障特殊群体在夜间或低光环境下的通行安全。“连续照明”：指照明覆盖路线全程，无照明盲区，照明亮度需符合《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要求，路面平均亮度不低于 1.5cd/m²，确保视障者能看清盲道、乘轮椅者能看清路面障碍；“夜间”指景区对外开放的夜间时段（如夜游项目、傍晚闭园前 1 小时），若景区仅白天开放，需确保傍晚闭园前的照明充足。
4.1.7　本条要求无障碍游览路线与周边无障碍设施连接，核心目的是形成完整的无障碍网络，避免特殊群体能走路线但无法使用设施。
Ⅱ　停车
4.1.8　本条对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数量与位置提出要求，核心目的是保障特殊群体的停车需求与便捷性。
4.1.9　本条对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轮椅通道提出分级评分要求，核心目的是确保乘轮椅者从车辆上下车后能安全、便捷地进入景区，不同设置方式的得分差异体现便利性优先。
4.1.10　本条要求停车场设置连续的无障碍停车位导向标识，核心目的是帮助特殊群体快速找到无障碍停车位。
4.1.11　本条要求设置充电桩是为了满足电动轮椅、无障碍电动车用户的充电需求。
4.1.12　规范残疾人代步车（如电动轮椅、手动轮椅）的停放，避免占用普通车位或盲道。
Ⅲ　景区出入口
4.1.13　本条对景区无障碍出入口的设置比例提出分级评分要求，核心目的是确保特殊群体能便捷进出景区，不同比例的得分差异体现全面覆盖优先。
4.1.14　本条目的是确保出入口无高差，方便乘轮椅者、老年人通行，不同衔接方式的得分差异体现平缓优先。
4.1.15　本条目的是方便乘轮椅者购票。
4.1.16　本条对景区安检设备的通行宽度提出要求，核心目的是确保乘轮椅者能顺利通过安检。
4.1.17　本条目的是确保轮椅能顺利通过车挡，避免被卡住。
[bookmark: _Toc210037913][bookmark: _Toc210038342]4.2　无障碍通行设施
Ⅰ　无障碍通道
4.2.1　本条对无障碍通道的安全性提出要求，核心目的是规避通行风险。通道地面需平整、防滑，避免出现裂缝、积水，影响通行安全。
4.2.2　无障碍通道通行净宽确保轮椅通行与错行便利。
Ⅱ　坡
4.2.9　本条目的是辅助行动不便者（如老年人、下肢残疾者）上下坡道。
4.2.10　帮助视障者识别坡道位置，避免意外摔倒。
4.2.11　室内坡道净宽要求轮椅通行便利。
4.2.12　坡道上设置警示色提示条，帮助视障者、老年人等识别坡道起点，避免踩空。
Ⅲ　楼梯、台阶
4.2.13　人员主要使用的室外的楼梯和台阶采取遮雨措施，避免雨雪天气台阶湿滑，保障通行安全。
4.2.14　楼梯、台阶梯段净宽确保行人通行与紧急疏散便利。
4.2.15　楼梯、台阶两侧均设有扶手，辅助行人上下，尤其保障老年人、行动不便者的安全。
4.2.16　楼梯、台阶设置扶手的具体要求，提升扶手的实用性与安全性。
Ⅳ　无障碍电梯
4.2.17　无障碍电梯运行提示帮助视障者、听障者识别电梯运行状态。
4.2.18　本条对无障碍电梯前提示盲道设置提出要求，便于视障者定位电梯按钮位置。
4.2.19　无障碍电梯轿厢内其他设施配置的具体要求，提升残障人士乘梯便利性。
4.2.20　无障碍电梯门的具体要求，保障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等出入电梯安全与便利。
4.2.21　对无碍电梯呼叫按钮前的无障碍设施提出要求。
4.2.22　无碍电梯具有明显的无障碍标识，帮助特殊群体识别无障碍电梯，避免误乘普通电梯。
Ⅴ　盲道
4.2.23　设置行进盲道时，核心目的是确保视障者能沿盲道顺利通行，避免方向混乱。
4.2.24　本条对盲道铺设细节提出要求，得分规则为累计计分，核心目的是确保盲道的实用性与安全性。
4.2.25　盲道采用中黄色，通过颜色对比，帮助视障者（尤其是低视力者）识别盲道，同时提醒普通行人避免侵占。
4.2.26　本条对盲道材质提出要求，核心目的是确保盲道耐用、防滑，长期保持使用功能。
Ⅵ　扶梯、自动步道
4.2.27　扶梯的出入口设置语音提示设施，帮助视障者、听障者（结合视觉提示）识别扶梯位置及运行状态。
4.2.28　帮助视障者识别扶梯位置，避免靠近扶梯边缘导致危险。
4.2.29　自动步道设置的具体要求，确保自动步道的安全性与便利性。
4.2.30　本条目的帮助视障者识别位置。
Ⅶ　交通设施
4.2.31　本条确保接驳区域（如景区入口与公共交通站的衔接区域）无障碍，方便特殊群体换乘。
4.2.32　本条是确保索道的无障碍性与安全性。
4.2.33　本条对无障碍游船提出要求。
4.2.34　本条目的减少特殊群体的步行负担，尤其适用于大型或山地景区。
Ⅷ　其他无障碍通行设施
4.2.35　在无障碍设施处通过盲文或其他可触摸标记提供设施信息，评价分值为2分。
4.2.36　本条要求室外扶手不采用不锈钢等不防滑、热惰性差的金属材料，核心目的是避免扶手在极端天气下（高温、低温、潮湿）影响使用。
4.2.37　室外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轮椅通道上方设有遮雨措施，避免雨雪天气轮椅通道湿滑，保障乘轮椅者上下车安全。
4.2.38　采用坡度小的缘石坡道，确保缘石坡道平缓，方便乘轮椅者通行。
4.2.39　缘石坡道不侵占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确保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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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售票与咨询窗口
5.1.1　本条聚焦售票与咨询窗口的无障碍衔接与引导标识，核心目的是确保特殊群体（尤其是乘轮椅者、视障者）能便捷找到并抵达服务窗口，避免因路线障碍或标识缺失导致服务获取困难。
5.1.2　设置低位售票与咨询窗口，适配乘轮椅者的操作高度，解决普通窗口对乘轮椅者“够不着、看不见”的问题，保障其自主购票与咨询权益。
5.1.3　本条要求窗口配备 “信息辅助设施”，核心目的是解决不同障碍群体的信息交流障碍（如听障者无法听清语音、视障者无法阅读文字），确保服务信息可被全面获取。
Ⅱ　服务接待处
5.1.4　本条聚焦低位服务柜台的辨识度与标识性，核心目的是让特殊群体（尤其是乘轮椅者）能快速定位服务柜台，避免因位置隐蔽或无标识导致无法获取服务。
5.1.5　本条要求柜台配置书写工具，核心目的是解决听障者与服务人员的沟通障碍，通过文字书写实现信息传递，保障基本服务需求。
5.1.6　本条要求柜台设置 “助听辅助系统”，核心目的是帮助听障者（尤其是佩戴助听器的轻度听障者）清晰获取服务人员的语音信息，减少沟通误差。
5.1.7　柜台设置儿童增高凳，适配儿童（尤其是1.2m以下儿童）的服务需求，避免儿童因身高不足无法与服务人员沟通（如咨询、办理手续），体现服务的全年龄段覆盖。
5.1.8　本条旨在解决电动轮椅使用者的出行痛点——车头（可拆卸动力装置）携带不便、电池续航不足，确保其在景区内可安心游览。
Ⅲ　轮椅席位
5.1.9　本条对轮椅席位的 “设置比例” 提出分级要求，核心目的是确保不同规模观众席的景区（如剧场、演艺场所）均能满足轮椅使用者的观演需求，避免席位数量不足导致无法入场。
5.1.10　本条确保轮椅使用者能自主进出席位，避免因通道狭窄导致无法入座或离场困难，同时方便陪同人员协助。
Ⅳ　卫生设施（50分）
5.1.11　本条对无障碍游览路线上的无障碍卫生间数量提出要求。
5.1.12　本条对无障碍公共卫生间(厕所）、无障碍厕所的位置提出要求。
5.1.13　本条目的是兼顾母婴群体与特殊群体（如携带婴儿的轮椅使用者）的需求，确保母婴室便捷、安全、私密。母婴室指景区内专门为母婴群体设置的服务空间，需配备婴儿打理台、哺乳座椅、洗手盆等设施（符合《母婴室建设与管理规范》GB/T 35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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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厕所）(10分）
5.2.1　对无障碍卫生间内部设施提出具体要求，覆盖不同群体（女性、男性、儿童、行动不便者）的使用需求，避免设施缺失导致服务断层。
5.2.2　无障碍厕位的具体要求，提升厕位的实用性与安全性，适配轮椅使用者、老年人的操作习惯。
5.2.3　本条对无障碍洗手盆的安全与便利提出要求，核心目的是避免使用过程中受伤（如滑倒、磕碰），同时提升操作便利性。
5.2.4　本条针对男女卫生间的特殊设施提出要求，核心目的是分别适配女性的梳妆需求与男性无障碍小便器的安全使用需求，体现细节关怀。
Ⅱ　无障碍厕所(10分）
5.2.5　本条对无障碍厕所的功能配置提出要求，核心目的是打造多功能、全适配的专用空间，覆盖轮椅使用者、母婴群体、行动不便者的综合需求。
5.2.6　门口无高差和门槛，确保轮椅使用者、老年人可自主进出，避免因高差（如台阶、门槛）导致绊倒或无法通过，是无障碍设施的基础安全要求。
5.2.7　无障碍坐便器的具体要求，确保使用者（尤其是行动不便者）使用时的稳定性与便利性，减少安全风险。
Ⅲ　公共浴室和更衣室(10分）
5.2.9　满本条对公共浴室和更衣室的无障碍厕位/厕所设置提出分级要求，核心目的是确保使用者（尤其是行动不便者）在洗浴、更衣过程中可便捷使用卫生设施，避免往返公共卫生间导致不便，不同设置方式的得分差异体现专用优先原则。
5.2.10　无障碍更衣室的具体要求，适配轮椅使用者、行动不便者的更衣需求，确保自主操作与物品存放便利。
5.2.11　无障碍淋浴间的具体要求，确保使用者（尤其是行动不便者）洗浴时的稳定性，同时方便护理人员协助，避免滑倒、烫伤等风险。
5.2.12　无障碍盆浴间的具体要求，适配行动不便者（如老年人、瘫痪患者）的盆浴需求，通过抓杆、恒温开关等设施确保安全与便利，避免盆浴过程中失衡、烫伤。
Ⅳ　轮椅席位和低位服务设施(10分）
5.2.13　轮椅席位的具体要求，确保席位可容纳轮椅，且具备清晰的识别性与安全性，避免被普通游客占用或误用。
5.2.14　本条要求观众席装设可拆卸座椅，核心目的是应对大型活动（如景区节庆演出、特殊群体专场活动）中轮椅使用者集中出席的情况，通过拆卸座椅临时增加轮椅席位，提升服务的灵活性。
5.2.15　低位服务设施不存在尖角、锐利边缘及过于粗糙的表面，体现设施的安全设计原则。
5.2.16　低位服务设施前设置的轮椅回转空间设置要求，确保轮椅使用者可自主调整位置，方便使用设施（如在低位柜台前签字、取物），避免因空间狭窄导致无法操作。
5.2.17　低位服务设施底部容膝容脚空间确保乘轮椅者使用设施时，腿部可自然伸入设施下方，避免因空间狭窄导致坐姿不适或无法靠近设施（如无法使用低位窗口）。

[bookmark: _Toc210037917][bookmark: _Toc210038346]
6　无障碍住宿
[bookmark: _Toc210037918][bookmark: _Toc210038347]6.1　无障碍住宿系统
6.1.1　本条以 GB55025《民用建筑通用规范》4.2.2 条为基础，明确无障碍客房的基础配置与加分规则，核心目的是确保景区住宿设施满足特殊群体的基本居住需求，并鼓励景区通过增加无障碍客房数量提升服务覆盖度，体现“基础达标+鼓励提升”的导向。
6.1.2　本条对无障碍住宿的位置布局提出分级要求，核心目的是确保轮椅使用者、行动不便者可便捷进出客房，避免因楼层过高（无电梯）、距离出入口过远导致入住困难，不同布局的得分差异体现“底层优先、就近电梯” 的原则。
6.1.3　无障碍住宿户内的入口门厅、起居室(厅）、卧室(至少一间）、无障碍厨房、无障碍卫生间及阳台之间的通道提出要求，确保使用者可自主在户内各功能区（门厅、起居室、卧室等）之间移动，避免因通道狭窄、有障碍导致无法使用关键空间，体现户内布局的合理性。
6.1.4　无障碍住宿户内的起居室(厅）、卧室(至少一间）、无障碍厨房、无障碍卫生间等主要人员活动空间设置救助呼叫装置，确保使用者在紧急情况（如摔倒、突发疾病）时可快速求助，避免因无人协助导致危险。
6.1.5　确保轮椅使用者、行动不便者可自主控制窗户开关与窗帘启闭，避免依赖他人协助，提升居住自主性。
6.1.6　提升室内亮度，适配视障者、老年人的视觉需求（如低视力者需要更高亮度识别环境），同时确保空间内无照明盲区，避免因光线不足导致碰撞、摔倒。
[bookmark: _Toc210037919][bookmark: _Toc210038348]6.2　无障碍住宿设施
Ⅰ　居室(10分）
6.2.1　人口门厅设有扶手和坐凳，为使用者（尤其是老年人、行动不便者）提供入户时的支撑与休憩空间，同时确保轮椅可顺利进入门厅，避免入户障碍。
6.2.2　客房设置轮椅回转空间，确保轮椅使用者可在客房内自主移动（如从门口转移至床、卫生间），避免因空间狭窄导致无法操作，是无障碍客房的基础空间要求。
6.2.3　客房窗前通道的宽度确保使用者（尤其是轮椅使用者）可靠近窗户（如观赏风景、开关窗户），避免因通道狭窄导致无法到达，同时方便日常清洁窗户。
6.2.4　本条对客房内床的布局、高度、空间提出要求，适配轮椅使用者的转移需求（如从轮椅转移至床），同时确保睡眠舒适度与使用便利性。
6.2.5　本条对客房内家具的位置、安全、功能提出要求，确保家具适配轮椅使用者的操作习惯，避免安全隐患，同时提升使用便利性。
6.2.6　本条避免轮椅使用者因地毯导致通行困难（如地毯凸起、打滑），同时减少视障者的绊倒风险，确保地面无障碍。
Ⅱ　无障碍卫生间(10分）
6.2.7　缩短卫生间使用者（尤其是行动不便者、夜间起夜的老年人）的移动距离，减少往返途中的安全风险，提升居住便利性。。
6.2.8　无障碍卫生间的具体要求，确保卫生间具备完整的无障碍功能，覆盖轮椅使用者、行动不便者的如厕、洗漱、洗浴需求，各分项要求与公共无障碍卫生间保持一致，确保标准统一。
[bookmark: _Toc210037920][bookmark: _Toc210038349]
7　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
[bookmark: _Toc210037921][bookmark: _Toc210038350]7.1　无障碍标识
7.1.1　本条明确了无障碍标识的核心设置点位，核心目的是构建“全场景覆盖”的标识体系，确保特殊群体（尤其是视障者、认知障碍者）在景区关键节点能快速识别无障碍设施位置，避免因标识缺失导致迷路或无法使用设施。
7.1.2　在无障碍游览路线上设有完整和连续的无障碍设施导向标识，确保特殊群体能沿标识指引，全程无障碍抵达目标设施，避免因标识断点导致路线中断。
7.1.3　标识正确使用GB/T10001.9中规定的符号，或采用国际通用的符号，避免因符号不统一导致特殊群体（尤其是跨区域游客）无法识别，保障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一致性。
7.1.4　标识符合GB/T20501.1和GB/T20501.2的规定，从文字、颜色、尺寸等基础要素保障不同障碍群体（如低视力者、认知障碍者）的识别需求，是无障碍标识的底层要求。
7.1.5　无障碍标志设置夜间照明或内置光源，保障夜间或低光环境（如阴天、隧道）下的标识可视性，避免特殊群体因光线不足无法识别，确保全天候无障碍指引。
7.1.6　本条要求多流线场景下“明确标识无障碍通道”，核心目的是避免特殊群体在复杂人流场景（如景区入口、大型场馆）中误入非无障碍通道（如台阶通道），确保行进方向清晰，体现“分流指引”原则。
[bookmark: _Toc210037922][bookmark: _Toc210038351]7.2　信息
7.2.1　本条要求景区通过任一种媒介发布无障碍设施信息，核心目的是让特殊群体在出行前即可获取景区无障碍信息（如设施位置、使用规则），避免到达后发现设施不符需求，体现前置服务理念。
7.2.2　本条要求景区图件 “标明无障碍设施与路线”，核心目的是让特殊群体在 “进入景区后” 能快速建立空间认知，明确自身位置与目标设施的关系，避免盲目寻找，提升游览效率。
7.2.3　本条要求景区出入口“设置无障碍游览图”，核心目的是为特殊群体提供 “入门级” 的详细指引，通过多感官信息（大字体、盲文、凹凸标记）适配不同障碍类型，确保首次进入景区即可获取关键信息。
7.2.4　本条要求安全应急信息提供多感官信息，核心目的是确保特殊群体（尤其是听障者、视障者）在紧急情况（如火灾、地震）下能及时获取信息，避免因信息传递单一导致无法避险，保障生命安全。
7.2.5　本条要求无障碍住宿门铃适配不同障碍群体，核心目的是确保听觉障碍者、视觉障碍者能感知门铃信号，避免错过访客（如服务人员、陪同人员），同时兼顾普通使用者需求，体现全适配设计。
7.2.6　本条要求无障碍客房贴安全疏散线路信息，核心目的是确保视觉障碍者在紧急情况（如断电、烟雾遮挡视线）下，可通过触觉识别疏散路线，避免因无法看清标识导致迷路，保障疏散安全。
7.2.7　盲文辅助信息的触摸表面光滑无刺，确保视障者使用安全。
[bookmark: _Toc210037923][bookmark: _Toc210038352]7.3　无障碍智慧服务
7.3.1　适配轮椅使用者、儿童等群体的操作高度，避免因门禁位置过高导致无法使用（如普通刷卡处高度 1.2m~1.4m，乘轮椅者无法够及），确保智慧设施的无障碍性。
7.3.2　避免智慧设施因设计缺陷导致特殊群体无法使用（如智能灯具开关仅触控式，视障者无法定位），确保技术赋能的包容性，体现科技无障碍理念。
7.3.3　本条要求室内操作面板等设大字号、高对比度显示屏，核心目的是适配低视力者、老年人的视觉需求，避免因字体过小、对比度不足导致无法读取信息（如看不清闹钟时间、电话按键），提升智慧设施的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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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无障碍设施管理
[bookmark: _Toc210037925][bookmark: _Toc210038354]8.1　制度
8.1.1　本条对通用管理制度的 “内容完整性与有效性” 提出要求，得分规则为 “累计计分”，核心目的是构建 “全流程覆盖” 的管理框架，确保无障碍设施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的每环节均有制度约束，避免管理空白。
8.1.2　本条对维护制度的执行落地性提出要求，确保维护工作“有方案、有责任、有考核”，避免制度流于形式，保障设施长期稳定运行。
[bookmark: _Toc210037926][bookmark: _Toc210038355]8.2　运行维护
8.2.1　本条对无障碍设施维护频次与验收提出要求，通过“定期检查 + 加固验收”双重保障，确保设施始终处于安全可用状态，避免因维护不及时导致故障扩大。
8.2.2　建立 “快速响应” 机制，解决特殊群体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即时问题（如轮椅通道被堵、厕所冲水故障），避免小问题演变为安全隐患，提升用户体验。
[bookmark: _Toc210037927][bookmark: _Toc210038356]8.3　绩效
8.3.1　本条对无障碍设施完好率 提出分级要求，核心目的是通过量化指标评估设施维护效果，确保设施可用、好用，不同完好率的得分差异体现优中选优的导向，鼓励景区提升维护水平。
8.3.2　从用户视角评估无障碍设施的使用体验，避免景区仅关注设施是否完好而忽略用户是否满意，体现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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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创新与提升 (20分）
[bookmark: _Toc210037929][bookmark: _Toc210038358]9.1　一般规定
本节对创新与提升内容做出规定，最高得分不超过20分。
[bookmark: _Toc210037930][bookmark: _Toc210038359]9.2　加分项
9.2.1　提升通道的安全性与便利性，尤其对平衡能力差的老年人、肢体残疾者，两侧扶手可提供双向支撑，避免单侧扶手导致的失衡风险，体现细节优化创新。
9.2.2　无障碍游览路线上门扇的无障碍提升通过细节改进提升使用便利性，体现人性化创新。
9.2.3　无障碍电梯的无障碍提升，通过功能拓展提升自主性，体现技术赋能创新。
9.2.4　所有人员使用的楼梯/台阶满足GB55019中2.7.1的要求，扩大无障碍设施的广泛性。
9.2.5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在两侧均设有轮椅通道，便于残障人士从任何一侧下车。
9.2.6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厕所）的无障碍提升，覆盖更多细分群体需求（如儿童、行动不便者的特殊护理需求），通过设施拓展提升卫生间的通用性，体现全人群适配创新。。
9.2.7　无障碍厕所的无障碍提升，进一步优化无障碍厕所的使用体验（如自动门提升便利性、U 形抓杆提升安全性、医疗用具清洗满足特殊需求），体现精细化服务创新。
9.2.8　解决特殊家庭的使用痛点（如家长带异性儿童、子女协助失能老人），通过独立空间保护隐私，同时适配多人群需求，体现场景化创新。
9.2.9　无障碍标识“信息拓展+多感官传递”。
9.2.10　景区的智能化管理平台通过智慧化手段提升无障碍服务的效率与覆盖面，避免传统管理模式的局限性（如人工引导效率低、信息更新不及时），体现智慧无障碍创新。
9.2.11　鼓励采用新技术或产品，来解决无障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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